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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过失的提倡及其司法认定

李兰英　马　文

一、监督过失的概念及提倡的可行性

(一)监督过失的概念

监督过失的理论最早由日本等国的学者提出。其含义是指二个以上有从属关系的行为人 ,即监督

者与被监督者之间 ,由于监督者的懈怠疏忽而使被监督者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犯罪 ,相应地追究监督者

过失责任。从分类上讲 ,监督过失属于业务过失中的一种 ,它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是 ,当从业人员的过

失行为导致严重社会危害结果发生的时候 ,处于领导、监督、管理地位的人员是否应当对此负刑事责任。

监督过失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广义的监督过失中还包含管理过失。所谓管理过失 ,是指由于管理

人对物的设备、机构、人的体制等的不完备本身与结果发生有直接联系的直接的过失。① 本文的监督过

失理论采用狭义说。主要研究监督者对人的指挥、监督的不适当所构成的过失。

监督过失大体上可适用于两种情况 :一是未能使从业人员充分注意的直接上级 ,可因“懈怠监督责

任”而适用监督过失责任 ;二是基于事故对社会安全体系的影响 ,对企业的高级领导可追究的“组织和营

运制度上”的监督过失责任。②

(二)监督过失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1 新新过失论是监督过失的理论基础

新新过失论是日本刑法学界在 60 - 70 年代提出的 ,又称最新过失论或危惧感说。它在行为人对于

危害结果的预见上并不要求以有具体的预见为必要 ,只要行为人有不安感、危惧感的存在 ,就应当积极

地采取避免危险结果发生的措施。行为人未尽其避免结果义务 ,就应令其负过失责任。日本著名的森

永奶粉事件③ 中厂长和生产科长被认定承担监督过失责任就是依据的危惧感说。

由于危害结果的发生并非由监督者的行为直接引起 ,被监督者的不当行为一般也不在监督者的控

制范围之内 ,而且事故发生时 ,监督者往往也不在现场。所以 ,监督者没有能力清晰地预见到自己的行

为会产生什么危害结果。如果按照传统的过失理论 ,监督者没有具体的预见可能性 ,那么 ,就没有追究

监督者刑事责任的根据。但是 ,按照危惧感说 ,只要监督者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感到了不安 ,有抽象的预

感 ,就可以认为其有预见可能性 ,进而就可以认定负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故 ,新新过失论是认定监督

过失的理论基础。

21 判例的效力使监督过失具有参照物

提倡监督过失是过失犯罪两极化的必然要求。两极化的一端是加重对部分严重过失犯罪的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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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 ]藤木英雄著 :《公害犯罪》,丛选功等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66 - 69 页。

赵瑞罡、杨庆玖 :“监督过失论”,载《政治与法律》2001 年第 4 期。

参见马克昌著 :《比较刑法原理 :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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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端则是轻微的过失危害行为向非犯罪化方向发展。① 业务过失犯罪在现代社会中数量激增、后果

严重的现象很难让我们把业务过失犯罪归入轻微的过失危害行为当中。而作为业务过失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的监督过失 ,相应地也应当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因为在业务过失犯罪中 ,特别是在企业事故中 ,

大部分情况都与企业领导者、监督者属于督导管理的行为有关。正是他们的这些行为 ,与职工的过失行

为一起共同导致了严重事故的发生。因此 ,在企业灾害事故中追究有关人员管理、监督责任的方向 ,可

以有效地预防、减少类似事故的发生 ,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日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判例 ,如森永奶粉

事件、越化学爆炸事件、北海道煤气连续中毒事件、坊满月城火灾事件 ,等等。② 这些判例奠定了监督过

失在整个过失犯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使监督过失具有相当的实践基础。

31 我国引入监督过失的立法与实践

我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 ,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重大企业事故的频繁发生。在这些企业事

故中 ,如果监督人员能够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 ,绝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但是 ,负有监督责任、检查义务

的企业领导人员 ,对事故的发生最严重的也只是被追究行政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应该在制度设

计上引入监督过失理论 ,用刑法这把利剑来斩断任何侥幸心理和不负责任的心理 ,遏制重大责任事故犯

罪的发生。

监督过失理论并非完全需要理论的移植 ,它在我国原有的刑事法理论中尚有一席之地。就立法规

定来看 ,刑法第 408 条的环境监管失职罪 ,是指负有环境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

任 ,导致发生重大后果的行为。单从罪名上就可以看出这是对于具有监督管理职能的主体设定的犯罪。

所以 ,本罪追究的就是监督过失责任。

再从司法判例来看 ,1979 年轰动全国的“渤海”二号事故案中 ,对主要人员马某的处理 ,可以说是较

早的监督过失理论的运用。③ 其后的 1990 年的新疆克拉玛依特大火案、1997 年的山西假酒案、綦江虹

桥垮塌案等重大案件中对涉案行政人员的处理都不同程度地采纳了监督过失的理论。鉴此 ,笔者认为 ,

引入监督过失理论已经不是讨论可能性的阶段 ,而是应该探讨如何使其理论在立法和司法中得到体现

和贯彻。

二、监督过失的司法认定

(一)监督过失的适用范围

监督过失理论产生的初衷是为了抑制企业灾害事故的发生 ,因此 ,大多存在于企业组织内部责任的

追究中。但是 ,随着社会发展和理论完善 ,其适用范围也在逐步扩大 ,而不再仅仅局限于企业事故犯罪。

从德、日司法实践来看 ,立法上并没有明确适用范围 ,只是依靠判例来指导实际操作。而作为不承认判

例拘束力的我国 ,在提倡监督过失理论时 ,必须明确一个合理的适用范围 ,这需要在理论上先行论证。

11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监督过失责任

有学者指出 :在我国刑法中有关过失犯罪的条文 ,有些明文规定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表明该

种犯罪中在确认过失责任时 ,应同时考虑追究领导者、管理者的刑事责任。④ 还有学者认为 ,我国刑法

条文中蕴含着监督过失理论 ,监督过失责任 ,实际上就是领导责任问题。⑤ 这种观点其实是把监督过失

责任和单位犯罪中自然人责任的追究混淆了 ,其结果是过分扩大了监督过失的适用范围。监督过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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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郝守才、任彦君 :“论监管过失理论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运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 年第 2 期 ;胡鹰著 :《过失犯罪研究》,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53 页。

林亚刚著 :《犯罪过失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50 页。

姜伟著 :《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群众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351 - 352 页。

[日 ]大 裕史 :“企业灾害和过失论”,载高铭暄、赵秉志主编 :《过失犯罪的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86 - 95 页。

马克昌主编 :《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47 - 349 页 ;林亚刚著 :《犯罪过失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47 页。

(4) 2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5 年第 5 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罪与单位犯罪确实存在重合部分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往往是负有监督过失职责的人员 ,但并不是所

有惩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都是追究其监督过失责任 ,两者在性质上存在根本区别。监督过失责任

人承担的是自己过失行为的法律后果 ,是个人责任 ;而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承担的则是单位

犯罪的刑事责任 ,是对单位犯罪实行特殊刑罚制度的产物。

21 监督过失犯罪具备的条件

首先 ,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只限于个人对个人 ,也包括个人对单位。而且 ,要把

监督和管理关系区别开来 ,前者指对人或单位活动的监督、督导 ,后者则单纯指对设备、制度等的管理。

但是 ,如果某一主体既担负监督职责又担负管理职责 ,只要是因为亵渎了监督职责而导致了危害结果 ,

就应当归入到监督过失责任的范围。

其次 ,属于业务过失犯罪。业务过失 ,是指行为人由于懈怠了业务上必要的注意而使犯罪事实发生

的情形。所谓“业务”,是指社会生活上反复继续进行的工作 ,与公私、主次以及是否有报酬、利益无关①

监督行为是诸多业务行为中的一种 ,监督过失也是业务过失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违反的注意义务来自

于业务上的要求。

再次 ,被监督者同时也存在故意或者过失。被监督者的犯罪行为作为中间项 ,联结了监督过失和危

害后果 ,传递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是追究监督者过失责任的基础。如果一个犯罪中 ,只有监督者的

过失而没有被监督者的有罪过行为 ,那么监督者承担的就是一般的直接过失责任 ,而不是间接的监督过

失责任。

最后 ,必须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所有的过失犯罪都是以出现严重的危害后果作为成立犯罪的前

提。否则 ,就会把一般的监督管理失误都划归为监督过失。

31 监督过失犯罪在分则中的分布

根据以上几个条件 ,对照我国刑法分则罪名的特征及其分布规律 ,笔者认为 ,可以适用监督过失的

犯罪主要集中在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渎职犯罪两章中。主要有第 131 条重大飞行事故罪、第 132 条铁路

运营安全事故罪、第 134 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第 135 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 137 条工程重大安全事

故罪、第 138 条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第 139 条消防责任事故罪 ;第 400 条第 2 款的失职致使在押

人员脱逃罪 ;第 406 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 ;第 408 条环境监管失职罪 ;第 409 条传

染病防治失职罪 ;第 412 条第 2 款商检失职罪 ;第 413 条第 2 款动植物检疫失职罪 ;第 419 条的失职造

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

前七种都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既包含监督者的责任又包含被监督者的责任 ,双方应当处以相同

的罪名。例如 ,在重大飞行事故罪中 ,航空人员应当包括具体飞行人员和安全监督人员 ,在责任追究时

都应当定为重大飞行事故罪。② 后七种属于渎职犯罪。是刑法专门规定监督者责任的 ,不涉及被监督

者的责任。定性时应当对两者按照不同的罪名分别定罪量刑。在这些犯罪中 ,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属

于监督过失的范围 ,只是说其中存在监督过失的可能性 ,并且有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必要性。例如 ,在消

防责任事故罪中 ,如果事故的发生是由于人事管理混乱或者消防设施老化等 ,那么应当追究的是有关人

员的管理责任而不是监督责任。

(二)监督过失的主观心态与客观行为的认定

如前所述 ,监督过失的本质在于违背监督的注意义务。在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的情况下 ,行为人违

反的是结果预见义务 ;而在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的情况下 ,行为人违反的则是结果回避义务。具体到监

督过失中 ,由于危害结果的发生并非由于监督者的行为直接导致 ,因此 ,监督者的注意义务并非是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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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就目前立法来看 ,这 7 种犯罪都没有标明监督者的责任 ,造成了实际运用中的疑惑 ,应当对其进行修订 ,而这也正是此文的目的所

在。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 ,笔者将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为例 ,具体论述条文的修改。

[日 ]大 仁著 :《刑法概说 (总论)》,冯军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09 页。

监督过失的提倡及其司法认定 (4) 3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果发生的可能性预见 ,而是对因自己的行为与被监督者的行为引起结果发生的行为之间的可能性的预见。

故 ,因为监督者的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未尽到监管督促被监督者的义务 ,是监督过失者的主观心态。

监督过失犯罪的表现通常体现为行为上的严重不负责任 ,其直观的表现就是违背规范和职责。其

行为方式多以不作为的方式表现出来 ,如懈怠、不负责任、不积极履行等等。

(三)监督过失的主体确定

合理界定监督过失的主体范围 ,是追究监督过失责任的前提。尽管在我国的刑法教科书中没有“监

督过失”的概念 ,但从我国的刑法规定看 ,监督过失责任并不陌生。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的精神 ,负刑事责

任者必须是直接责任人员 ,具体到监督者 ,则必须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只有当直接主管人员由于未

履行其监督、主管的责任 ,或履行职责不当 ,致使下属人员实施不适当的危害行为 ,导致严重结果发生

时 ,才会产生所谓“监督过失”责任即直接领导责任的问题。

鉴于现代生产经营过程中 ,劳动分工日益细密 ,监督管理关系也日益复杂 ,加之监督过失理论本身

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性 ,为避免造成刑法的滥用 ,应合理界定其责任主体的范围。笔者提供了三个参

考准则 :

第一 ,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凡是以法律成文形式明确规定哪些人员对于安全事故负有监督检查职

能的 ,理所当然地就是应当承担监督责任的主体。例如根据《环境保护法》第七条规定 :“国务院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 ,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 ,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港务监督、渔政渔港监督、

军队环境保护部门和各级公安、交通、民航管理部门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对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由此可见 ,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应限于上述部门中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

第二 ,按照行业规则及劳动分工 ,具有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过失犯罪的本质是具有注意能力的

主体不履行所肩负的注意义务而导致发生危害结果。追究主体的过失责任 ,必须同时具备注意能力和

注意义务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要求监督过失的主体具有监督管理职责 ,既然是职责 ,就意味着主体既

有监督、管理的义务 ,又具有监督、管理的能力。即主体根据自己的权限 ,可以适当履行自己的监督义务。

第三 ,在具体的工作中 ,掌握实质的监督、管理权限。现代企业管理中 ,经常发生人事变动 ,这就难

免出现实际权限与规定权限不一致的情况 ,尤其是在人事交接期间。这时 ,判断监督过失主体的标准就

要看实际的权限归属 ,而不能局限于行业规则的规定。另外 ,由于企业管理阶层的复杂性 ,虽然有的管

理人员具有一定的监督职责 ,但却没有最终决定权 ,他本身还必须听从上级领导的指令。也就是说 ,他

只能通过向上级提供建议来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对于这样的情况 ,只要他适当的履行了进言义务 ,即

使没能有效避免事故发生 ,也不能追究其监督过失责任。

除以上的判断监督责任主体的范围外 ,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以容许的危险理论作为免除责任的抗辩

理由 ,以保障无辜的人员不受到追究。允许的危险理论的主旨为 :在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具有

危害倾向的行为 ,因这种行为具有对社会有益的性质 ,那么该行为即使发生了危害社会的结果 ,在一定

范围内也认为是合法。① 例如 ,在重大责任事故罪中 ,由于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等行业本身就存

在危险因素 ,因此 ,凡是在合理允许的范围内做出了从事某种工作的决定 ,且有经验证明这种做法具有

避免危险发生的可行性 ,监督者尽到了监督管理职责 ,并得到主管机关审查批准认可 ,那么即使发生了

危害事故 ,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监督过失的相关问题

(一)信赖原则是否适用于监督过失

所谓信赖原则 ,是指在行为人信赖他人的适当行动而实施了行为的场合 ,即使由于他人的不适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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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迟丹 :“容许的危险理论及在业务过失犯罪中的应用”,载《长春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

(4) 4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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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发生了结果 ,只要不存在特别的事由 ,就不对其承担责任的原则。① 也就是基于信赖 ,不要求行为

人在行为时考虑到他人应注意的义务。对于监督过失中是否适用信赖原则 ,理论上争议很大。肯定者

认为 ,在能够否认监督责任的场合 ,作为否定过失的逻辑 ,可以从正面使用信赖原则 ,在肯定监督责任的

场合 ,作为认定预见可能性的一个帮助 ,可以通过应用信赖原则的法理 ,明确信赖的不相当性 ,从而肯定

监督责任的存在。否定者认为 ,在采用分业形态的场合 ,由于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纵向支配关系 ,适用

信赖原则会招致监督者的责任稀薄化 ,使监督过失失去其实际价值。②

笔者赞同肯定说 ,认为在监督过失中也应适用信赖原则 ,因为 : (1)社会高效、有序地发展 ,需要上下

左右各个元素之间存在一定的信赖关系。信赖原则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一个基本原则。在企业事故

中 ,追究事故责任必须考虑到各方的信赖关系。(2) 从社会生活规则的角度来看 ,一方委托以他方应予

以信赖的行为 ,而对此又无检查必要的情况下 ,由于被委托一方不适当的行为而导致的结果的发生 ,委

托人不应该有承担监督上责任的必要 ,这正是应当适用信赖原则的情况。③ (3) 在追究行为人过失责任

的过程中 ,认定预见可能性的标准实际上是个软标尺 ,富于弹性 ,如果没有一个规制 ,那么它将可能无限

度的扩大。所以 ,必须引入一个硬性的限制条件 ,而信赖原则作为一种责任阻却事由 ,正好充当了这个

角色。通过信赖原则的运用 ,可以免除行为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预见他人可能实施不正常的非法行为

的义务 ,从而缩小了过失责任的范围。有学者就指出 :在被监督者违背信赖 ,且监督者并无失察的情况

下 ,应当否定监督者的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 ,不能追究监督者的过失责任。只有在依法确认监

督者违反注意义务懈怠监督职责 ,行为确为结果发生的原因时 ,才能追究其过失责任。④ 当然 ,适用信赖原

则不可避免地会弱化监督者的责任 ,但是 ,这只是一个适用程度的问题 ,可以通过其他正当程序加以限制。

(二)监督过失属于过失的竞合

引入监督过失理论 ,会出现在同一犯罪中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过失共同导致了危害后果的发生 ,因

此既追究监督者的责任又追究被监督者的责任。这和共同过失犯罪极其相似。那么 ,当我们提倡监督

过失理论的时候 ,是不是就承认了共同过失犯罪而与我国共同犯罪理论是相互矛盾的呢 ? 笔者认为监

督过失是竞合过失的表现形式 ,并不是共同过失犯罪。

过失的竞合 ,是指一个构成要件结果的发生是由数个过失竞合而引起的情况。⑤ 共同过失犯罪 ,是

指两个以上的行为人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 ,由于共同的过失行为 ,以致结果发生的情

形。其主要的差别在于过失的具体内容不同。共同过失犯罪要求共犯人有相同的注意义务 ,而过失的

竞合中并无此要求。因此 ,在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 ,过失竞合应该考察各个行为人的注意义务 ,分别判

断其是否违反各自的注意义务并加以定罪量刑。在监督过失中 ,由于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所处的地位、所

肩负的职责不同 ,因此其应承担的注意义务内容也是不同的。对于监督者 ,要认真履行对属下的监督责

任 ,而被监督者则应当认真遵守工作章程和操作规则。尽管两者都有过失责任 ,但不是共同的过失 ,所

以不属于共同过失犯罪。因此 ,监督过失属于过失的竞合 ,属于其中数个行为人的过失并存的竞合。国

外在论述监督过失的时候 ,也是将其放在过失的竞合中。⑥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 :石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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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原则最早见于 1935 年德国处理交通事故的案例中 ,现在很多西方国家都把它作为过失理论的补充 ,逐步扩大了适用范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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